
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

申請及執行相關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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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延攬國際頂尖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吸引國際人才來校服務，爰特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
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訂定本校「延攬國際頂尖人才申請作業要點」，明訂校內申請及審查
程序，與延攬單位須配合事項。

⚫ 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計畫網站

⚫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

⚫ Guidelines for the Recruitment of Top-notch International Elite b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with 

Subsidies from the MoE

⚫ 國立成功大學玉山學者專區

⚫ 國立成功大學 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

計畫起源及相關網站

點閱取得
連結

2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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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擇⼀)：
1.不得為我國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現職編制內任職滿⼀年以上之專任人員或
退休人員。

2.編制內專任人員，任職未滿⼀年，且未申請過本計畫者。
申請資格條件 每位學者以申請

1校為原則

延攬類型 聘任/延攬方式 申請程序 申請條件 教育部審查標準

玉山學者

編制內專任教師

系所（中心）

及

院教評會

符合下列條件之⼀： 

1. 曾任職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或國際級企業10年以上。

2. 曾獲諾貝爾獎、國家級研究院院士、國際重要學會會士或

相當等級之獎項。

3. 近5年之學術或產業貢獻於所屬領域表現卓越。

• 應達到教育部「學術獎」學術標準
• 如為具產業研發重要貢獻者，應達到教育部

「國家產學大師獎」之基準，並應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1.專業技術應具「國際競爭力」，或對國家 
    展業發展具重要影響力。
2.專業技術可結合學校或地方既有特殊優勢，

由學校提供配套措施，並加入產（企)業團隊
合作。

編制外專任教師
(年滿65歲以上)

短期交流
(每年至少在校服務
3個月以上，未滿12

個月)

玉山青年學者 編制內專任教師

取得最高學歷10年以內，或年齡45歲以下，並符合下列

條件之⼀：

1. 曾任職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或國際級企業5年以上。

2. 有執行重大研究計畫之經驗。

3. 近5年之學術貢獻於所屬領域表現優異。

應達到或具有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學術標準或潛力

國際優秀人才
【未獲核定玉山(青年)學者】

比照

玉山青年學者
符合上開玉山學者及玉山青年學者條件之一

經審核後未獲通過，而仍具發展潛力，由學校

聘任/延攬並以高教深耕計畫或其他自籌經費支

給彈性薪資待遇之學者。

本校專任教師、約聘教師、延攬優秀人才人事管理制度及權益比較表(連結)
2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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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及申請時間

延攬類型 計畫期程
第1期申請 續 期 (第2期)申請

申請時間 核定時間
可否申請
續期

申請時間 核定時間

玉山學者 3年為一期 【每年2次(約2-4月、7-8月)】

•待教育部來函通知，研發處據以訂定

校內截止期限(約1月下旬和7月上旬) ，

通知各學院提出申請。

•各學院訂定院內的截止期限，通知院

內各系所提出申請。

•申請案經系、院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

彙送研發處，經校內延攬國際頂尖人

才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送教育部

審查 。

教育部每年審查2次，
核定時間預計7月和
1月。

可

(一次為限)

計畫期程

屆滿6個月前

聘期

屆滿3個月前

玉山青年學者 5年為一期

國際優秀人才
【未獲核定玉山(青年)學者】

一次核定1年 不可

務請於校內繳件期限前完成系所、院教評會審議

註：115年本校第⼀梯次收件截止時間於115.1.14 (各學院送到研發處的期限，以續進行校級審查)，期程將視教育部通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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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研究中心及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之申請案，應由性質相似之學院進行合聘。

◆延攬國際頂尖人才審查會審查時，得邀請相關學院院長、系所主管及提出申請案之教師列席簡報及詢答。

申請流程 聘任/延攬方式及流程

校內申請流程及延攬方式

教育部

校教評會

計畫主持人/學者
提出申請案

通過

未通過 研發處
通知結果

延攬
國際頂尖人才

審查會

編制內教師
(未到任或已到任未滿1年)

編制外專任教師
（約聘教師）

短期訪問
國外學者

系所/中心

學院 院教評會

系(所)教評會

務請於校內繳件期限前完成
系、院教評會審議。

核
定
結
果

通
過

核定
執行

編制內教師玉山青年學者

玉山學者
編制內教師/

編制外專任教師(約聘教師)

邀請國外學者
短期訪問

短期交流玉山學者

校教評會

國外學者短期訪問
審查委員會

2025.11



教育部核定結果通知事項

教育部

• 聘任/延攬相關作業

• 教育部補助經費之規劃

• 計畫執行須知（含學者任務、考核、經費

    使用相關規定）

• 學者可申請之校內研究補助計畫

未通過

通過

核定

獲教育部核定通知

學院

計畫主持人
學者

未獲教育部通過核定通知

學院

計畫主持人
學者

• 以自籌經費辦理學者聘任/延攬相關作業
   (依原填送申請書)

結     案

通知執行單位相關事項

2025.11



申請繳交資料

申請資料 應備文件及資料（請依下列項目逐項檢視） 第 1 期 第2期(續期)

校內申請資料

1.玉山(青年)學者單位申請暨資料檢核表

√ √2.本校願任同意書 (學者需親筆簽名)

3.系、院級教評會會議紀錄(推薦申請玉山(青年)學者之紀錄)

教育部申請資料

1.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申請書-中、英文版 (含學者照片)
√ √

2.聘任學者申請須知同意書 (學者需親筆簽名)

3.學者履歷CV
√ X

4.在職證明或服務證明 ( 選附 )

5.著作清單或業界重要貢獻成果清冊及全文

•第⼀期：著作清單或業界重要貢獻成果清冊5篇。

                 玉山學者：近10年著作

                 玉山青年學者：近5年著作

•第二期(續期)：第⼀期補助期間全數之著作或業界貢獻清冊及全文。

√ √

6.推薦信函2封 【申請玉山青年學者須提供】
內文須有【申請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Ministry of Education Yushan Young Fellow Program】
之字樣

√ X

7.第1期績效報告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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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青年)學者任務

協助學校與國內、外企

業產學合作，培育高階

人才並深化社會影響力

促進國際交流及鏈結，

提升臺灣國際影響力與

知名度

教學實務創新與精進，

強化人才培育並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增進學術研究量能並

有益於校務發展

學術

研究

教學

創新

產學

合作

國際

合作

計畫書需敘明學者未來學術工作與校務發展之連結，
並應執行下列任務（至少2項）

玉山學者：

• 應與校內教研人員共同組成團隊，團隊成員應包括校內副教授職級以下成員或博士後研究人員。
• 應善用其國際學術網絡資源，協助團隊推動國際交合作，搭建國際學術人才之橋梁。
• 執行成效將扣合期中考核及續期申請之審核重點。 2025.11



教育部-補助項目

延攬類型 非法定薪資 學術交流暨工作費 使用範圍 注意事項

玉山學者
(3年一期)

• 每年至多500萬元，

• 短期交流學者，依實際

服務時間比例核給。

 (⼀次核定3年)

• 每年至多150萬元

  (⼀次核定3年)

• 短期交流學者補助額
度不以在臺時間為限，
⾄多一年申請12個月。

【學術交流暨工作費】

• 執行計畫相關之教學、研究、

國際學術交流暨工作項目等

相關費用。(機票費不限學者

本人或艙等) 。

• 如涉及人事費（如行政助理、

博士後研究員或兼任助理薪

資等），依本校標準辦理，

並核實報支。

• 經常門或資本門(20%為上

限)。

• 經費撥付後，經資門不得相

互流用。

• 本計畫學者不得再請領經費來

源為教育部補助經費之彈性薪

資。

• 本計畫不得與「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

才計畫」同時請領補助。

• 其餘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

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及中央政府各項

經費支用規定辦理。

玉山青年學者
(5年一期)

• 每年至多150萬元

    (⼀次核定5年)

• 每年至多150萬元

  (⼀次核定5年)

國際優秀人才
(一次1年)

無
• 一次核定1年

由學校調配校內各學
者之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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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補助經費-結報及滾存

類別/年度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玉山學者
(3年一期)

期中考核/結報 

餘款全數繳回 

結報 

餘款可滾存下年

結案/結報 

餘款全數繳回

玉山青年學者
(5年一期)

結報 

餘款可滾存下年

期中考核/結報 

餘款全數繳回

結報 

餘款可滾存下年

結報 

餘款可滾存下年

結案/結報 

餘款全數繳回 

• 計畫經費每年請款及核撥

• 年度經費執行屆滿後1個月內，須檢送「教育部補(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及「執行績效報告」
各 1 份辦理核結。

• 每年結報及辦理經費滾存，配合學者期中考核時程繳回剩餘經費： 

 玉山學者(1+2)：第1年及第3年 期滿時須連同剩餘款結報繳回 

 玉山青年學者(2+3)：第2年及第5年 期滿時須連同剩餘款結報繳回 

【註】如當年非期中考核及結案年度，經費可滾存至下年度。
            以青年學者為例，第1年未使用完畢經費， 可滾存至第2年使用；第2年未使用完畢之結餘款，則需全數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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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已執行而未能執行完竣者、或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之經費得依下列規定時程
辦理經費滾存納入其他年度經費支應(公立學校年度剩餘款不得納入校務基金) 。

⚫ 經費滾存用途別應⼀致，不得流用；期中及期末之計畫經費結餘款應全數繳回。

1. 玉山學者分別於第 1 年及第 3 年，結報時應繳回剩餘款

(第 2 年未執行完畢經費，得滾存納入第 3 年用畢)

2. 玉山青年學者分別於第 2 年及第 5 年，結報時應繳回剩餘款

(第 1 年未執行完經費，得滾存納入第 2 年用畢；第 3 年及第 4 年未執行完經費，

得滾存⾄第 5 年執行期程屆滿前用畢)

3. 其他未盡事項，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
用規定辦理。

教育部 補助經費-結報及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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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補助項目(支持性措施)

類型 校內待遇 研究支援費(計畫申請) 其他補助 備註說明

玉山學者

短期訪問學者

-來訪期間之

生活費(日支型)

1.國際學術領航計畫

 (玉山學者每案每年最高 300 萬元

   玉山青年學者每案每年最高150 萬元)

2.國際學術研討會補助

3.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4.卓越學術研究補助

5.發表國際頂尖期刊獎勵

6.學術研究鼓勵

7.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

8.專案性(競爭型)計畫補助

以上支援計畫實際補助金額依申請校內

個別計畫每年之核定為準。

⚫宿舍：提供國際學人/專任教研人員

    申請配借。

⚫子女教育：優先申請子女就讀本校

    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托嬰中心。

⚫ 本校附設醫院提供之「教職員工優

惠健康檢查」。

⚫ 申請單位(系、所、院)應協調

相關教學、研究活動及計畫

推動等事務，並提供教學或

研究所需空間、行政教學支

持、教師及其親屬住宿與搬

遷費及子女教育等協助。

⚫ 其他視計畫需求提供之必要

援助。

編制內/外

專任教師

-國立大學

教師同職級之法定薪資

待遇玉山

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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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及報告繳交 執行團隊須配合本校玉山學者計畫考核機制，提交相關成果彙整，
並配合教育部規定繳交年度、期中及期末等績效報告。

報告類別
玉山學者 玉山青年學者 國際優秀人才

審查方式 審查重點
繳交期限

年度績效報告 每年
經行政審查後於教育部
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網站公開

學者之研究、教學
與服務表現，以及
學校申請計畫原定
執行項目之目標暨
支持機制執行成效

期中報告 第1年期滿
第2年期滿

得併同
年度績效報告繳交

計畫期程屆滿

教育部設置審查委員會，並依領域設
人文與藝術、社會科學、理學、醫學、
工學、生命科學及農學六類科，並設
置各類科召集人及委員審查

期末報告

•申請續期：

計畫期程屆滿6個月前得併同

續期申請書繳交

•不申請續期：

計畫期程屆滿時繳交

•申請續期:併同續期申請書由教育部
送請各類科召集人及專家學者審查

•不申請續期:計畫期程屆滿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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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使用規定

【教育部補助】

⚫ 經費撥付、支用及結報，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中央政府各項經費
支用規定辦理。

⚫ 年度經費執行結報，：

• 年度經費執行期間屆滿後1個月內，須檢送「A2_個別學者經費結報明細表」及「年度/期中/期末
執行績效報告」各 1 份辦理核結。

• 前一年度如有申請滾存者，當次結報經費時，除填上開A2表外，須另加填「B2_個別學者滾存支用
明細表」 。

教育部玉山計畫相關表件下載處:

➢ 國立成功大學表件下載處 : https://ord.ncku.edu.tw/article-yushan-04.html

➢ 教育部表件下載處: https://yushan.project.edu.tw/TopTalent/Home/Intro#section2

【校補助】

⚫ 經費結報及期限等，依經費來源之規定辦理。

⚫ 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2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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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注意事項

• 提出申請案之教師，應協助邀請相關系所主管擔任玉山學者執行計畫之共同主持人。

• 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審查結果經教育部審核通過後，須於⼀年內完成聘任/延攬；超過期限者，視為自動

放棄。

• 編制外教師(約聘教師)聘任，須完成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查。

• 國外短期交流玉山學者(每次來台停留時間不超過3個月)，獲教育部核定通過者，依本校「邀請國外學者

短期訪問實施要點」，請延攬單位於學者抵台前提送來訪申請作業，後續請提供「國外原就職機構之同

意書」。

• 玉山學者於來訪期間應與本校教師共同組成團隊執行教學或研究計畫，鏈結接軌國外學術資源合作交流；

團隊成員應包含副教授職級以下教師或博士後研究人員。

• 學術成果發表應掛名「國立成功大學」，並加註「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支持」，如未掛名者，將不列入

績效。

• 其它未盡事宜，請依本校「延攬國際頂尖人才申請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

才作業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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